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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7-0803 

一、 核釋政府衛生機關及公立醫療機構專供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糖尿病照護專車

免徵貨物稅。 

二、 核釋機關（構）法人團體合作社事務所提供長照服務免徵營業稅規定。 

三、 大陸所得 應併本地收入課稅。 

四、 出售農地免納房地合一稅有條件。 

五、 買賣外幣賺價差 三招節稅。 

六、 營利事業列報兌換損益，應以已實現者為限。 

七、 請與境外電商業交易之國內供應商儘速導入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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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釋政府衛生機關及公立醫療機構專供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糖尿病照護專車

免徵貨物稅 

發布日期：107-08-03 

類  別：新聞稿 

詳細內容： 

財政部於今(3)日核釋，政府衛生機關及公立醫療機構專供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糖

尿病照護專車，車上裝有糖尿病病患照護服務之特殊裝置，且車身漆有單位名銜及「糖

尿病照護專車」字樣之特種車輛，准依貨物稅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第 3目規定，

免徵貨物稅。 

財政部說明，貨物稅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第 3目及第 3項第 2款規定，附有

特殊裝置專供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免徵貨物稅；所稱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

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指專供公共衛生使用之救護車、診療車、灑水車、水肥

車、垃圾車、消毒車、掃街車、溝泥車、沖溝車、捕犬車及空氣污染測定車等。有關

糖尿病照護專車，參據衛生福利部說明，該車輛使用目的係為巡迴偏鄉，提供糖尿病

病人醫療服務之用；其設備安裝固定式血脂蛋白檢測儀、醣化血色素儀、診療桌、間

接眼底鏡、氣動式眼壓機及足部超音波等醫療儀器，係為提供糖尿病病人照護之用。

該車輛將配合衛生所糖尿病門診時段，由眼科醫師等專業人員操作相關儀器，提供糖

尿病病人照護服務，認屬「公共衛生目的」用途。因此財政部核釋政府衛生機關及公

立醫療機構專供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糖尿病照護專車，免徵貨物稅。 

該部提醒，依貨物稅條例第 23條第 4項規定，前開專供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免稅

車輛，如事後銷售、移作他用、拆除固定特殊裝置或標幟，不合核准免稅要件時，應

於免稅貨物轉讓或移作他用之次日起 30日內，由政府衛生機關或公立醫療機構逕向所

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補繳貨物稅；如未經補稅即擅自銷售、移作他用、拆除固定特

殊裝置或標幟者，除補徵稅款外，應依貨物稅條例第 32條規定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王科長漢良 

聯絡電話：02-2322813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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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釋機關（構）法人團體合作社事務所提供長照服務免徵營業稅規定 

財政部１０７０８０３台財稅字第１０７００６１９９７０號令 

長期照顧服務法（下稱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規定從事本法所定長期照顧服務

之機關（構）、法人、團體、合作社、事務所，於本法施行後，依本法第 62條規定繼

續提供之長期照顧服務，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免

徵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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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所得 應併本地收入課稅 

2018-08-03 02:43 經濟日報 記者蘇秀慧／台北報導 

財政部昨（2）日表示，大陸地區來源所得非屬稽徵機關提供查詢所得資料範

圍，納稅義務人應主動誠實申報，以免受罰。 

財政部指出，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 條規定，納稅義

務人取得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應併同台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但其在大陸地區已繳納的所得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惟不得超過因加

計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而依台灣地區適用稅率計算增加的應納稅額。 

北區國稅局舉例，納稅義務人甲君辦理 104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漏報

取自大陸地區薪資所得 40 萬元，經該局查獲，除補稅外並處罰鍰。 

甲君不服，主張臨櫃申請 104 年度的所得資料，並無該筆大陸地區來源薪資

所得，當然無從申報，申請復查。 

案經該局以大陸地區來源所得非屬提供查詢的所得資料範圍，且綜合所得稅

是採自行申報制，甲君有大陸地區薪資所得自應依法辦理申報為由，予以復

查駁回確定在案。 

北區國稅局進一步說明，民眾在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利用電子憑證查詢、下

載的所得資料或向稽徵機關辦理臨櫃查詢的所得資料，均僅供申報時參考，

如尚有其他來源的所得資料，仍應依法辦理申報。 

該局說，納稅義務人查調所得資料時，都有明確說明提醒納稅義務人注意，

倘未依規定辦理申報致有短報或漏報情事，仍應依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處

罰。 

 【2018/08/03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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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售農地免納房地合一稅有條件 

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表示：「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免納房地合一

稅，義務人除應取具「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外，尚須提示經地方稅稽徵機關

核發「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者，才免納房地合一稅。 

 

該所進一步說明，實務上有些農地移轉可能因沒有土地之增值，而土地增值稅為 0

元，或係因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或「符合農發條例第 38條之 1土地作

農業使用證明書」而自認農地免稅，以致於未在期限內向地方稅稽徵機關提出「不課

徵土地增值稅」之申請，若遇到這些情況時，仍須請地方稅稽徵機關認定要出售的農

地是否符合不課徵土地增值稅的要件。 

 

該所提醒民眾，土地增值稅繳款書上金額為 0元（免稅）時，並不代表該農地就是

屬於「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之適用情形，民眾千萬不要以為只要拿到農用證明，

土地增值稅又免稅，就誤認為一定不用課徵房地合一稅。為確保自身權益，在農地買

賣移轉前，最好還是先向地方稅稽徵機關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以釐清適用情形，

避免事後遭到補稅甚至處罰！ 

 

民眾如有任何國稅問題，歡迎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所將竭誠為

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北港稽徵所綜所稅股方耀輝 

聯絡電話：05-7820249轉 212 

更新日期：107-08-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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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買賣外幣賺價差 三招節稅 

2018-08-03 02:43 經濟日報 記者蘇秀慧／台北報導 

 
國稅局提醒民眾，買賣外幣產生的匯兌利得要課稅，並教你三招節稅。 本報系資料庫

近期美元匯率走升，美元兌新台幣呈現升值趨勢，不少民眾趁勢進行外匯操

作賺取價差，國稅局提醒民眾，買賣外幣產生的匯兌利得要課稅，並教你三

招節稅。 

近期因金融市場預期美元升息等因素，造成國際美元匯率走升，以致美元兌

新台幣呈現升值趨勢。 

民眾若想趁勢進行外匯操作賺取價差，財政部國稅局表示，除了應評估投資

獲利及風險外，買賣外幣產生的匯兌利得也要注意相關課稅問題。 

 
南區國稅局同時教你三招省稅。首先，民眾買賣外幣獲利，應在申報個人綜

合所得稅時列為財產交易所得。 其次，若發生匯兌損失，可以自當年度財產

交易所得扣除，但每年度的扣除額，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的財產交易所得為

限。 第三，若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扣除，或是扣除不足者，得於以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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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財產交易所得扣除。 

舉例來說，民眾以新台幣 290 萬元買進 10 萬美元，當時 1 美元兌換新台幣為

29 元，後來美元升值到 1 美金兌換新台幣 30 元時，匯差部位浮現，民眾把

10 萬美元全部換成新台幣 300 萬元，產生匯兌收益新台幣 10 萬元。 

如果，當年度民眾另有買賣外幣產生的匯兌損失新台幣 15 萬元，則可先由匯

兌收益新台幣 10 萬元扣除後，當年度財產交易所得為 0 元。 

至於還有匯兌損失新台幣 5 萬元尚未扣除部分，得在以後三年度的財產交易

所得扣除。 

南區國稅局強調，納稅義務人如有從事外幣匯兌投資，應妥善保存買賣外匯

交易水單，或外幣帳戶交易明細等相關資料誠實申報。 

其次，如發生漏報，只要在未經檢舉及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的調查人員進

行調查前，主動向所轄稽徵機關補報並加計利息補繳稅款，即可適用稅捐稽

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免予處罰。  

 【2018/08/03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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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營利事業列報兌換損益，應以已實現者為限 

南區國稅局佳里稽徵所表示：營利事業向國外進貨或銷貨以外幣收付貨款，因匯率

變動所產生兌換損益，在列報時，應以已實現者為限。 

該所說明，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9條及第 98條規定，兌換損益以已實現

者才能列報為當年度損益，如果只是因匯率變動而產生之帳面差額，不得列報。營利

事業向國外出口或進口貨物時，依交易當日匯率換算為新臺幣金額記帳，若實際收、

付外幣時，結匯日的匯率已變動，因帳款入帳匯率與實際收、付款時結匯匯率不同，

即已實際發生兌換損益，可分別列報為損失或收益，免再調整進貨成本或外銷收入金

額。 

國稅局進一步指出，兌換損益依規定得以先進先出法或移動平均法計算，並以已實

現者為限才可列報，避免因不符規定而遭剔除補稅。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股邱股長  06-7230284轉 100 

更新日期：107-08-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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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請與境外電商業交易之國內供應商儘速導入電子發票 

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表示，邇來時常接獲國內旅宿業者來電詢問，銷售住宿勞務予境

外網路訂房平台，開立之紙本統一發票如寄至國外，將大幅提高營業成本，恐影響飯

店業者營運，應如何交付紙本統一發票與境外電商業者才符合法規？ 

該分局說明，國內供應商欲合法交付統一發票與境外電商業者，可透過將紙本統一發

票以掃描方式傳送與境外電商業者，並保存統一發票正本及寄送紀錄；或交付紙本統

一發票正本與境外電商業者之報稅代理人，得認屬已依法規定給與憑證，免依稅捐稽

徵法第 44條規定處罰。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透過網路跨境交易已成為國際趨勢，為減少憑證交付問題（如：

耗費較昂貴交付成本、因跨國境致時間落差、發票寄送中可能遺失或毀損風險），並

配合節能減碳之環保政策，籲請國內供應商儘速導入電子發票，除符合上開稅法規定

外，更增加交易雙方便利性，並與國際市場接軌。 

如對上述說明有任何問題，請利用該分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

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連絡人：苗栗分局 銷售稅課 趙文瑜 

連絡電話：037-320063分機 324 

更新日期：107-08-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